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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和《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号）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实验室建设发展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积极采纳科研成果，

参考有关国内外技术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规范，最后经审查定

稿。

本文件共分8章，本文件主要技术内容：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设计、 制造、安装、

验收和使用维护等。在执行本文件的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与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

会实验室建设发展分会联系（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26号4号楼1104；邮编：100043；

邮箱：yyjzgczb@163.com）。

主编单位：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实验室建设发展分会

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新海创嘉美（北京）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天津）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起草单位:同济大学、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

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天赐湾实验室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江苏大

橡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润旺达洁具制造有限公司、北京戴纳实验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美

兆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测实验室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科实同利环境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苏州格力美特实验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大住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市黄埔

空调净化设备有限公司、重庆欧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众瑞普科技有限公司、诚创智

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复星北铃（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上海阜缘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江铃汽车集团

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莱姆顿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盛富莱实业有限公司、镇江康飞汽车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卢金星、吕品、孙波、胡超、王伟忠、刘东、吕京、杨建建、姚飞、刘润

东、余伟、刘柱、张达、奚晓鹏、周子文、佘协桂、蒙少鹏、邵帅、王宏刚、张斌、梁志忠、

漆韶、丁桃丽、杨建朋、姜海玉、陈建兵、蒋境邦、周国华、陈锡福、王涛、夏建桥、邢洪

强、周波、张博为

主要审查人员：李立荣、陈亚飞。

1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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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为规范我国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按照适用、安全、经济、绿色、低碳、可靠的

要求，全面提高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水平和质量，制定本文件。

1.2本文件适用于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设计、制造、运输、安装、检测、验收、运行管理

和使用维护。

1.3 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应遵循实验室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原则，并按照模块化、标准化

和集成化的设计生产理念，批量化运输和规模化布置，实现现场快速组装，同时具备标准化

拓展能力。

1.4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实现信息化管理和智能化运行，提升

安全性和现代化水平。

1.5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设计、制造、运输、组装、检测、验收、管理运行和使用维护除

执行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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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装 配 式 生物安全实验室 prefabricated biosafety laboratory

由工厂预制标准化部品部件，现场安装而成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2.2 生物安全实验室 biosafety laboratory

通过防护屏障和管理措施，达到生物安全要求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2.3 外围护系统 envelope system

由外墙、外门窗及其他部品（件）等组成，用于分隔室内外环境的部品（件）的整体。

2.4 结构系统 structure system

由结构构件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装配而成，以承受或传递荷载作用的整体。

2.5 设备与管线系统 facility and pipeline system

由通风空调、给排水、电气系统、自控系统等设备与管线组合而成，满足实验室使用功

能的整体。

2.6 内装系统 interior decoration system

由地面、墙面、吊顶、内门窗、工作台、储物柜、座椅等组合而成，满足实验室空间使

用要求的整体。

2.7 部品 part

由工厂生产，构成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实验室单一产品或复合产

品组装而成的功能单元的统称。

2.8 集成设计 integration of laboratory systems

以装配化建造方式为基础，统筹策划、设计、生产和安装等，实现实验室围护结构、暖通

空调、给排水、电气、气体、消防、安防、智能化等系统一体化的过程。

2.9 协同设计 collaborative design

装配式实验室设计中通过建筑、结构、设备、装修、工艺等专业相互配合，并运用信息

化技术手段满足设计、生产制造、运输、安装等要求的一体化设计。

2.10 模块module

实验室中相对独立，能够和其他部件一起使用、组合或更换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基本硬件单

元。

2.11 标准化接口 standardized interface

具有统一的尺寸规格与参数，并满足公差配合及模数协调的接口。



5 / 27

2.12 实验室生物安全 laboratory biosafety

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条件和状态不低于容许水平，可避免实验室人员、来访人员、社区及环境

受到不可接受的损害，符合相关法规、标准等对实验室生物安全责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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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应按模块化、集成化和标准化的原则要求

进行设计，以保证通用性、易安装性和易维护性。明确实验室的总体装配流程、运输吊装

方案等工作部署，充分考虑现场与部品单元吊装作业的交叉并明确两者作业流程与界面划

分。

3.2 实验室设施设备的布局、作业空间、设备操作方式等应符合人机工效学的原则，以保证工

作流程顺畅。

3.3 实验室洁净度、换气次数、温度、湿度、噪声、照度等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相关条款要求。

3.4 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内装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等应进行一体化设计、工厂化制造及

现场安装。

3.5 实验室应满足适用性、安全性、经济性、耐久性、可扩展性等要求。

3.6 实验室各系统部品（件）应用比例应符合表3.6的要求：

表3.6 实验室各系统部品（件）应用比例要求

系统名称 部品（件）应用比例

结构系统 35%～80%

外围护系统 50%～80%

内装系统 ≥90%

设备与管线系统 管线≥60%，设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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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

4.1一般规定

4.1.1应基于实验室功能定位、工艺流程、设备安装、环境标准、机电系统配置、成本控制等要

素进行总体策划。遵循功能实用性、组合多样性与施工便利性等原则，并兼顾标准化和通用化。

4.1.2设计方案按建筑部品模数化、功能单元模块化设计，遵循设备管线与结构分离原则，满足

室内设备和管线检修维护要求。选用节能、低碳、环保的设备和材料，保证建筑的安全性和健康

性。

4.1.3施工图纸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技术设计，按空间净尺寸标注。设计深度应满足装

配化制造、安装施工和维护维修等要求。

4.1.4实验室安装施工宜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工具，实现全过程管理和专业协同，保证工程信息

传递的准确性与质量可追溯性。

4.2 功能布局设计

4.2.1 应根据实验室类别、工作内容、工艺流程、设备安装等内涵，合理设计实验室工艺平面。

实验室各功能区域布局应满足仪器设备安装和人员作业的空间要求。

4.2.2实验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和《生物安全实验室

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的要求；加强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和移动式生物安全实验室应符合《病

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WS 233、《移动式实验室 生物安全要求》GB 27421和《加

强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建设技术标准》T/NAHIEM 74的有关要求。

4.3 结构系统设计

4.3.1 建筑设计应将平面、立面的标准化与部品部件及其接口的标准化结合，实现建筑部品（件）

之间的统一协调关系。采用混凝土或钢结构的装配式实验室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

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和《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2相关要求。

4.3.2 各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结构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和《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有关规定，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

术规范》GB50346的有关要求。

4.3.3 结构设计应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基础上，考虑生产运输、施工安装的可行性和便捷性，协调

各专业间配合，协调构件标准化和连接标准化之间的配合，更大限度方便生产和施工。同时，

建筑与结构之间需要加强配合，结构专业应结合构件标准化设计要求，确定结构构件的选型、

构件及其连接节点的尺寸和构造等。采用混凝土结构的装配式实验室应符合《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建筑技术标准》JGJ 1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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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内装系统设计

4.4.1 内装系统设计应与建筑设计同步协同进行，并应与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及设备管线系统

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应遵循模块化原则，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的规定。并应与建筑、机电、智能化、室内设计和仪器设备安装等专业进行协同。

4.4.2 实验室内装系统墙面、顶棚的材料应易于清洁消毒、耐腐蚀、不起尘、不开裂、光滑防水、

防火、表面涂层宜具有抗静电性能。

4.4.3 当采用轻质隔墙系统时，门窗洞口、自由端、墙体转角连接处和大开孔等部位应加强处理；

配电箱、吊柜等吊挂重物部位应做加强处理。

4.4.4 地面系统宜选用集成化部品系统，其承载力应满足使用及设备安装要求。地面系统应根据

实验室各空间用途和实验室设备安装要求预留满足管线布置的架空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相关规定。有防静电要求的功能用房应进行防静电设计，并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防静电地板施工及验收规范》SJ/T 31469相关规定。有防滑要求的实验室地面

防滑性能应符合现行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相关规定。

4.4.5 内装系统的气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相应

等级实验室有关要求。

4.4.6 内装系统的防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 50016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相关要求；

4.4.7 内装系统的环保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相关要求；

4.4.8 内装系统的隔声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的相关要求。

4.5 设备与管线系统

4.5.1 实验室设备与管线系统应遵循设备管线与主体结构分离的原则，满足室内设备和管线检修、

维护和更新的要求。设备与管线系统宜采用现场冷连接的方式进行设计，部品（件）之间预留标

准化管线接口，并应方便现场连接。应根据实验室输送介质特性和环境要求选择适宜管线材质。

4.5.2 设备管线穿越防火隔墙、防火分区处的孔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防火封堵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 51410的规定。管线穿越实验室防护区围护结构

处应设可靠的密封装置，密封装置的严密性应能满足所在区域的严密性要求。

4.5.3 设备与管线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的规

定。

4.5.4 在工艺条件允许情况下，宜选用高效节能型产品，系统设计在工艺条件允许和技术经济合

理的前提下，采用适用的节能技术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

http://www.hnffd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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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范》GB 55015相关要求。

4.5.5 实验室通风与空调设备及通风空调系统的划分应根据操作对象的危害程度、平面布置等情

况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并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污染和交叉污染，并应有利于实验室消毒、自

动控制系统的设置和节能运行，通风与空调系统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

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相关要求。

4.5.6 实验室防护区内的给水管道应在辅助工作区设置倒流防止器或其他有效的防止回流污染

的装置。实验室防护区排水系统上的通气管口应设空气高效过滤装置，排水应设置无害化处理装

置。敷设在吊顶、隔墙和楼地面架空层内的给排水管道应采取防腐蚀、隔声减噪和防结露措施。

给排水系统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相关要求。

4.5.7 实验室气体供应系统与部品(件)集成时，宜设置气柜、气架、集控箱和终端箱等，隐蔽工

程不宜设有卡套、螺纹等连接口，如有必要时，接口需安装在阀门箱内。若使用高压气体或可燃

气体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特种气体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 50646

相关要求。设置气瓶的空间，应符合《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 23有关要求。

4.5.8 实验室应保证用电的可靠性，配电系统的二次控制系统宜采用安全低电压，单相负荷支线

宜采用单相双极开关配电。配电系统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的有关规定。

4.5.9 实验室主要房间的一般照明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0.7。工作照明采用一般照明和局部照

明合成照明时，一般照明照度值不宜低于工作面总照度值的1/3。通道或非工作区域的一般照明

的照度值不宜低于工作区域一般照度值的1/3。除特殊要求的场所外，照明设计应选用高效照明

光源、高效灯具及其节能附件。具有洁净等级要求的实验室应选用洁净密封型灯具，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洁净室用灯具技术要求》GB/T 24461相关要求。照明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相关要求。

4.5.10 实验室的出入口、废物储存、危化品储存等应设置监视器，需要时，可实时监视并录制

实验室活动情况和实验室周围情况。监视设备应有足够的分辨率，影像存储介质应有足够的数据

存储容量。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的有关规定。

4.5.11 实验室应建立通信与信息化管理系统，保证实验数据、影像等资料安全传输。信息管理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实验室 信息管理系统 功能要求》GB/T 40343相关要求。

4.5.12实验室综合布线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公共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一卡通系统和楼宇自控系统等智能化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GB 55024相关规定。

4.5.13 当实验室内操作刺激性或腐蚀性物质时，应在15m内设洗眼器或配备洗眼瓶，必要时应设

应急喷淋装置，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第2部分：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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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8144.2相关要求。洗眼器和应急喷淋设备选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

淋和洗眼设备 第1部分：技术要求》GB/T 38144.1相关要求。

4.5.14 应在操作病原微生物及样本的主实验室配备相应级别的生物安全柜，生物安全柜设备选

型和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物安全柜》GB 41918相关要求。

4.5.15 实验室应根据功能需要配置实验家具，实验家具设计选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实验室

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 24820相关要求。

4.6 部品（件）设计

4.6.1 应通过集成设计解决部品（件）的规格、组合方式、安装顺序、衔接措施，并应按照生产

和安装的要求优化设计，符合标准化和模块化原则。

4.6.2 应优先确定功能复杂、空间狭小、管线集中的建筑空间的部品集成设计。集成设计应充分

考虑装修基层结构、部品（件）生产和安装过程中的偏差，宜采用可调节构造和部件纠正或隐藏

偏差。

4.6.3 部品（件）间的室内、室外拼接设计，应兼顾安全可靠、工厂完成度最大化以及美观性的

要求，并宜考虑设备配置的安装可行性与一定数量的检修口，方便对设备管线、模块单元拼缝、

连接点等的安装检修。

4.6.4 部品（件）划分应满足其在运输时的高度、宽度、转弯半径上的限制以及现场吊装设备吊

重、吊点等限制要求，以及生产运输和现场安装时的吊点和连接点、临时防水、临时固定设施安

装孔的预留预埋等。

4.6.5 部品（件）应采用标准化、通用化的接口技术，接口应具备调整公差、容错的功能。

4.6.6 部品（件）选型宜在建筑设计阶段进行，部品选型时应明确关键技术参数，并应优选质量

稳定、品质高、耐用性强、抗菌防霉的部品。



11 / 27

5 制 造

5.1一般规定

5.1.1 部品（件）制造单位应具备满足建筑质量要求的生产设施设备和试验检测条件，建立完善

的质量管理体系，宜建立质量可追溯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生产制作前，应绘制深化设计图，设计

深度应满足生产、运输和安装等技术要求。

5.1.2 部品（件）的制造应采用标准化、模数化、通用化和精细化的制造工艺，满足装配化的要

求，应执行优化参数、公差配合和接口技术等有关规定，以提高其互换性、容错性和通用性。

5.1.3 来料检验、生产过程检验、出厂检验、交付检验等每一工序都应具有可追溯性。

5.1.4 部品（件）加工切割误差应符合相关质量控制标准要求。

5.1.5 部品（件）生产的质量过程控制应确保各工序紧密衔接并形成流水作业，每道工序均应按

工艺要求进行质量控制，实行工序检验；相关专业工种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各工序应在前一道

工序质量合格后进行；隐蔽工程应在下一道工序完成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隐蔽工程记录文件。

5.1.6 应根据统一的检验标准，在出厂前对部品（件）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确保其模数、公差、

接口等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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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部品（件）制造要求

5.2.1实验室部品（件）的模数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GB/T 50002 的

规定，部品部件的接口尺寸宜采用 nM/2、 nM/5、 nM/10（其中n为自然数），部品（件）和设

备管线的接口应满足装配式施工安装和使用维护的要求，应选用合适的制造和安装公差。并应符

合《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相关要求。

5.2.2实验室部品（件）选用的材料应能满足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要求，同时应能方便地实现模块

化、工厂化生产以及装配式施工。选用的材料应具有合格证书，同时应能满足防火、防腐、绿色

环保的要求。

5.2.3集成设备管线的部品（件）所有隐蔽的强弱电线路应在隐蔽前点对点进行测试，所有隐蔽

的各种承压管道和设备在隐蔽前应做水压试验，测试合格后方能隐蔽。应按设计要求填实穿墙套

管与管道之间缝隙，并应将预留管道连接接口进行临时密封与保护。

5.3部品（件）验收要求

5.3.1各系统部品（件）制造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3、《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54和《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的有关规定。

5.3.2部品（件）制造完成后，应对其内在质量、外观质量和尺寸精度进行验收，形成验收记录，

出具出厂合格证。

5.4部品（件）出厂要求

5.4.1出厂前应有唯一的产品标识。标识应包括表5.4.1的内容。

表5.4.1 产品标识内容

序号 内容

1 项目名称

2 栋号、楼层号、单元号、位置信息

3 制作的起始及完成日期

4 重量、吊点位置

5 制作单位名称或商标

5.4.2出厂时应有产品合格证，并应在产品交付时提供。产品合格证应包括表5.4.2的内容。

表5.4.2 产品合格证内容

序号 内容

1 产品名称、商标

2 制作单位名称、地址

3 产品规格、类型

4 生产日期

5 检验部门印章、检验人员代号

5.4.3出厂时应附有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应包括表5.4.3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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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3产品说明书内容

序号 内容

1 模块单元设计图，包括单元面积、使用功能、建筑性能指标、配备设备设施、主体结构构件性能

指标、耐久性等

2 现场吊装和安装工艺说明书；

3 现场结构节点和连接部位施工设计图纸或技术要求

4 现场装饰装修施工说明书

5 模块单元间设备管线连接的设计图纸或技术要求

6 备带现场材料、工具清单

5.5 部品（件）包装要求

5.5.1部品（件）在运输前应使用防水防潮的包装，并应采取防止污染的措施。

5.5.2部品（件）的宽度及高度宜符合大件运输的限值规定，并应采取防止损坏。

5.5.3部品（件）应根据包装规格配置标准托盘，便于运输，防止破损。



6 安装

6.1一般规定

6.1.1实验室安装应建立完整的质量、安全、环境管理体系和检验制度。

6.1.2安装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半成品、成品保护，安装过程不应拆除各部品（件） 的保护膜。

6.1.3安装前应按设计图纸做好定位控制线，标高线、细部节点线等，对部品（件）编号进

行检查，以及接口准确性进行检查，确认尺寸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6.1.4安装过程宜按建筑物的平面形状、结构及连接节点形式、安装机械的规格数量、现场

施工条件等因素，划分吊装流水段，确定安装顺序。

6.1.4安装过程中应进行质量检验，并形成记录。

6.2 结构与围护系统

6.2.1 采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时，现场安装应按《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和《装配式棍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 的有关规定执行。

6.2.2 采用装配式钢结构时现场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232相关要求。

6.2.3结构与围护系统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相关要求；

6.2.4 围护系统防水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

相关要求。

6.3 内装系统

6.3.1内装修系统安装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JGJ/T 49相关要求，

部品（件）接口应平整、垂直、位置正确，拼接部位应进行气密性处理。

6.3.2 内装系统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相关要求。

6.3.3 装配式隔墙用墙板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建筑用墙板技术要求》JG/T 578相关

要求。

6.4 设备与管线系统

6.4.1 设备与管线安装前，应按设计文件核对设备及管线参数，并应对部品（件）预埋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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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预留孔洞的尺寸、位置进行复核，合格后方可安装。

6.4.2隐蔽在装饰墙体内的管道，其安装应牢固可靠。管道安装部位的装饰结构应采取方便

更换、维修的措施。

6.4.3支、吊、托架的形式、规格、位置、间距及固定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6.4.4 通风与空调系统风管和部件安装必须牢固，位置、标示和走向应符合设计要求，部品

（件）方向正确，操作方便。阀门检查孔的位置必须设在便于操作的部位。柔性短管松紧适

宜，长度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并无开裂和扭曲现象。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

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相关要求。

6.4.5 给排水和气体系统管线应按设计的标准化接口，采用配套连接件进行连接，确保接口

可靠；当采用焊接连接方式时，穿过墙壁或楼板的套管内的管段不应有焊缝。管线穿越防护

区设置的给排水管道穿墙部位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封堵。给排水系统装配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相关要求。气体系统安装施工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特种气体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 50646和现行行业标准《气体安全技

术规程》TSG 23相关要求。

6.4.4 各系统管线应进行管道标识，标识包括系统名称和流向，标识粘贴应整齐、牢固,水

平管道的标识中心应相互对齐，垂直管道的标识上边缘应对齐。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管

道系统安全信息标记 设计原则与要求》GB/T 38650相关要求。

6.4.5 电气系统导线宜采用压线帽连接方式，导线接头要紧密，牢固不能增加导线的电阻值

。导线接头受力时的机械强度不能低于原导线的机械强度。电气系统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相关要求。

6.4.6 气体管路宜采用盘管敷设，减少集成部品（件）内部存在焊接、快接等接口，降低管

道泄漏风险。气体系统装配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特种气体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GB

50646、《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184和现行行业标准《气瓶安全技术

规程》TSG 23相关要求。

6.4.7 智能化系统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

7 验 收
7.1 性能验收

7.1.1性能验收应符合以下各项要求：

1 实验室工程检测项目包括送风量、新风量、静压差、气流流向、洁净度、温度、相对湿

度、噪声、照度、细菌浓度等指标，各项参数指标和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洁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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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591、《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 的有关规定。

2 实验室安装完成后交付使用前应进行室内空气污染物检测，检测的污染物种类应包括游

离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氨和 TVOC（总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条件及污染物浓度限量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的有关规定。

7.2 工程检查验收

7.2.1 结构与围护系统安装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

标准》GB 50300 相关要求。

7.2.2 内装系统安装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10 相关要求。

7.2.3 建筑给水、排水管线系统安装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

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的有关规定。

7.2.4 通风与空调工程安装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43 的有关规定。

7.2.5 电气工程安装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的有关规定。

7.2.6 智能化系统安装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 相关要求。

8 使用维护

8.1 实验室投入使用后，应进行定期例行的常规检测，检测周期不宜超过一年，确保各等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性能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 的有关规定。

8.2 实验室日常运行维护宜按《生物安全实验室运行维护评价指南》RB/T 086相关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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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行维护检查，至少每年一次，主要项目应符合表8.2的要求。

表8.2实验室日常运行维护项目及频次

类别 项目 最低频次

技术参数

压差

1次/年

洁净度

噪声

照度

温湿度

设备性能

通风装置

过滤器泄漏

加热装置

制冷装置

温湿度计

给排水装置

供气装置

消毒装置

照明装置

废气、废水及医疗废弃物处理装置

8.3 当实验室更换过滤器和内部（件）维修后，也要进行维护检验。

8.4 检验项目中出现一项不符合要求，即判定该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维护检验不合格。

8.5 实验室验收合格后移交时，应向使用单位提供《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使用说明书》，

使用手册应明确使用条件、使用注意事项和设计使用年限等，并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应注明实验室整体布局、功能间的名称；

2 应注明实验室整体流程及应急逃生路线；

3 应注明实验室系统启用的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4 应注明实验室主控设备耗材等安全监测、预警及处理方法；

5 应注明各主要设备（部件）的名称、功能及应用方法。

8.6 实验室验收合格后移交时，应向使用单位提供《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维保手册》，并

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应注明各主要设备（部件）的日常检查频率和维护方法；

2 应注明各主要设备（部件）与管线的组成、材料特性及规格；

3 应注明各主要设备（部件）寿命、更换方式及注意事项；

4 应注明受力构件、二次更新、改造注意事项。

8.7 实验室宜采用建筑信息技术（BIM）建立各主要设备（部件）的信息和管理档案，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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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下规定：

1 应满足主要设备（部件）的通用性，满足更换加工制作要求；

2 应符合主要设备（部件）及相关隐蔽部位的检查和维修要求；

3 应制定严格的实验室维护（人员、过程、结果）记录管理制度。

8.8 实验室内部结构构件使用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定期检查结构构件的完整性、平整性、严密性。

2 应定期观测结构构件之间的水平位移及下沉。

3 应按《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维保手册》要求进行易损件的更换。

4 应定期进行实验室气密性检测。

5 应定期进行整体清洁和消毒。

6 高级别的生物实验室维护人员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或证书，主实验室应进行单独消

毒。消毒维护后的人员应做好自身消毒处理，严禁将未消毒物件带出实验室。

8.9 实验室附属设施（部件）使用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传递窗、密闭门、化学沐浴装置、紧急洗眼装置等应定期进行移位检查，检查内容应包

括安装是否松动、安装缝隙是否密封完好，功能使用是否正常，启闭是否顺畅、紫外灯具是

否正常等。

2 应定期检查手动门锁、锁扣等部件的移位和使用功能情况。

3 液晶控制屏应定期检查其部件的移位、密封状况和使用情况。

4 应定期检查实验操作台的移位、使用情况，抽屉、门扇启闭是否顺畅等。

8.10 部品部件使用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风空调系统运行维护人员应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能力或证书；

2 开展通风空调系统的维护时，严禁使用实验室；

3 对通风空调系统性能影响重大的设备耗材，应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并明确岗位责任人；

4 应建立通风空调系统设备、设施安全巡查制度和定期维护制度，设备专人负责巡检、检

测、清洁和维护保养工作；

5 通风空调系统设备应实施预防性维护工作，包括日常维护、定期维护和应急维护；

6 通风空调系统中各类新排过滤器应定期更换或清洗（级别高的实验室过滤器应由有资质

的公司进行回收处理），应根据实验室使用频率和当地实际空气质量制定新风入口过滤网和

排风过滤网的维护检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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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风空调机组的维修和保养应在停机状态下进行，同时应切断电源开关。

8.10 智能化部件使用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智能化和信息化系统的要求，明确对应管理机构及负责人员，并应确定负责人员、

运行操作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2 运维工作应包括系统运行、系统维护、系统维修、系统完善、系统升级等内容；

3 系统维护应同时包括硬件和软件系统，确定运维工作范围及各系统应实现的功能；

4 系统运维工作实施前，应根据技术资料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及应急预案；

5 应建立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的管理制度和技术规定，运维范围、运维流程、运维技术要求

6 运维范围应包括通风空调自控系统、实验室专业信息化系统、中心控制屏、呼叫对讲系

统、气体智能警报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火灾报警系统、信息设施系统装备的运行、保养和

维护；

7 应定期检查各类设备状况及运行情况，做好日常巡检记录，系统数据记录，故障处理记

录；

8 应对软件系统定期维护升级，同时采取措施保证系统软件安全运行环境；

9 系统硬件与软件的日常保养与维护工作应包含信息采集、信号传输、信息存储、信息展

示等；

10 应定期检查弱电间（箱）各类线缆接口和绑扎是否牢固结实；

11 应保持设备安装环境的清洁干净、防尘防潮、接地良好，应定期检查防鼠害、虫害措施；

12 时钟的控制及显示应定期检测、校验。

8.11当实验室长时间停用或机电系统进行大型检修时，应对涉及生物安全的实验室设施、设

备及环境进行综合性能检测，确保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 的有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1 实验室停止使用半年以上，重新投入使用前；

2 通风空调机组进行大修或更换后；

3 每年度的定期维护检测；

4 高效过滤器更换后。

8.12 实验室应制定日常巡检制度，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并按时保质进行保养，确保及

时发现并排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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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文件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WS 233

《移动式实验室 生物安全要求》GB 27421

《加强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建设技术标准》T/NAHIEM 7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2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技术标准》JGJ 1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

《防静电地板施工及验收规范》SJ/T 31469

http://www.hnffd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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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 51410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特种气体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 50646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 23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洁净室用灯具技术要求》GB/T 24461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

《智能实验室 信息管理系统 功能要求》GB/T 40343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

《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第2部分：使用指南》GB/T 38144.2

《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第1部分：技术要求》GB/T 38144.1

《生物安全柜》GB 41918

《实验室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 2482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

《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JGJ/T 49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装配式建筑用墙板技术要求》JG/T 578

《管道系统安全信息标记 设计原则与要求》GB/T 38650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184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591

《生物安全实验室运行维护评价指南》RB/T 086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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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技术标准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24 / 27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编委会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总结了装配式实验室实践经验和行业

的发展趋势，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通过反复研讨论证，取得了重要技术参数。

为了便于使用单位以及设计、安装、监理、材料和设备生产、科研、教育等单位有关人员在

使用本文件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本《文件》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文

件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１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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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了本文件编制的目的和意义。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较传统实验室的建造方式

有着显著的优势，代表了实验室建造技术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工期，降低

人工成本，减少资源消耗和建筑垃圾等。

本文件适用范围包括在新建或既有民用建筑进行生物安全实验室装配，其他类型实验

室装配也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3 基本规定

3.6 装配率是衡量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重要的指标，参照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

价标准》GB/T 51129—2017，装配率的计算范围包括地面、吊顶、墙面、部品（件）、设备

及管线等部分的装配比例。

4 设计

4.1.3从便于安装、维修等方面考虑，设备与管线系统应采用管线分离方式进行设计。同时，

竖向管线应相对集中布置，横向管线宜避免交叉。设备及管线宜选用装配化集成部品，其接

口应标准化，并应满足通用性和互换性的要求。

4.5.2 为了满足防火、隔声、气密性的要求，围护系统和管线穿越部位缝隙应用防火材料填

实，封堵材料由于自重的原因会下坠移位，从而导致封堵失效，需要在封堵时采取防移位措

施。

5 制 造

5.3 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通风与空调工程、电气系统工程的施工安装与质量均应按国家现

行标准的规定执行。本条的规定旨在进一步确保设备管线安装质量，杜绝现场返工现象。

5.4模块单元出厂前应有标识、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便于施工现场进行模块单元安装，并

防止错漏。

5.5.2 部品（件）在工厂制造完成后随模块单元运输并吊装就位。出厂前应采取成品保护措

施，保证完成品质。

６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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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部品（件）安装顺序的确定相对复杂，其关系到装配效率，因此必须按照出厂说明书标

号顺序安装。

6.4.5 考虑电气系统主干线需连续不可分割，因此采取现场快速安装的方式。电气管线的敷

设方式应符合国家现行安全和防火相关标准的规定。

7 验 收

7.1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性能验收是指实验室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实验室使用功能。

7.2装配式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质量验收分为工厂验收和现场验收两部分，并结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有关规定进行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

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设备管线需要在施工现场进行连接，模块单元间的给排水管线、通风

管道以及电气管线在现场连接完成后，还应进行相关试验、测试，并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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